种苗产地检疫注册登记申请表

浙江省    （县）森林植物检疫站：

依照《植物检疫条例》第十一条、《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（林业部分）》第十二条规定，特向你站申请办理本年度森林植物产地检疫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种苗（花卉）名称：（见清单）      总面积：

总数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检疫地点：

申请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代表人（签名）：

地址：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日期：

 申请一式二份，一份留存。

